
 

 

 

 

联合〔2022〕10664 号 

 

 

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收到监管

机构出具的警示函措施决定的关注公告 

 

受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尚荣医疗”或“公司”）委托，联合资信评估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资信”）对公司主体及相关债券进行信用评级。发行时，公司主体长

期信用等级为 AA，“2019 年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

“尚荣转债”）的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根据联合资信于 2022 年 6 月 26 日出具的跟

踪评级报告，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尚荣转债”的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 

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28 日收到深圳证监局所出具的警示函措施的决定（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2022）194 号），主要事项包括：（1）仲裁机构受理了公司与相关方的工程款纠纷仲裁案。公司获

悉后未及时披露，直至 2022 年 1 月才披露该仲裁，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

令第 40 号）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十项的规定。（2）2021 年 10 月，人民法院驳回关于公司原

下属公司解散事项的再审申请。公司获悉后未及时披露，直至 2021 年年报才披露该诉讼进展。公

司对该事项的信息披露未保持持续性和一致性，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第 182 号）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基于上述事项，深圳证监局对公司、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梁桂秋、

公司董事会秘书林立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 

联合资信将持续对上述事项的后续进展与公司保持联系，以及时评估并揭示其对公司主体信用

水平及上述债项信用水平可能带来的影响。 

 

特此公告 

 

 

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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